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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药品委员会 
第五十八届会议 
2015 年 3 月 9 日至 17 日，维也纳 
议程项目 5  
《关于开展国际合作以综合、平衡战略应对 
世界毒品问题的政治宣言和行动计划》的 
落实情况：鉴于拟于 2016 年举行的 
世界毒品问题大会特别会议， 
麻醉药品委员会高级别 
审议之后的后续行动 
 
 

澳大利亚、萨尔瓦多、德国、希腊、立陶宛、墨西哥、美利坚合众国和 
乌拉圭：决议修订草案 
 
支持公共卫生当局和司法当局之间开展协作以对适当的毒品相关轻微罪行实

行替代定罪或惩罚措施  
 
 麻醉药品委员会， 

 意识到吸毒品疾患属于应当得到适当治疗的医疗和心理状况， 

 还意识到与刑事司法系统接触的许多人受到吸毒疾患的影响，但得不到

或没有得到护理或治疗， 

 回顾大会 2014 年 12 月 18 日第 68/192 号决议，大会在其中建议会员国

根据《联合国非拘禁措施 低限度标准规则》（《东京规则》），1继续努力减

少监狱人满为患现象，并酌情采取非拘禁措施作为审前拘留的替代措施，促

进更多地利用司法和法律辩护机制的机会，强化非监禁措施，以及支持改过

自新和重返社会方案，  

 提醒会员国按照《东京规则》对于毒品相关轻微罪行在预审、审判和判

决各阶段提供替代措施包括非拘禁措施的可能性， 
__________________ 

 1 大会第 45/110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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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通常可对毒品相关轻微且非暴力犯罪实行此类替代定罪或惩罚措

施， 

 还注意到恰当地对此类人员采取基于科学证据的干预措施和进行戒毒治

疗可帮助他们从吸毒疾患中痊愈、减少未来从事非法活动的可能性并增进有

效的保健和康复成果， 

 回顾 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21971 年《精神药物公约》 3和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 4针对一些具体情况在

不同程度上确定，会员国可以规定，应向吸毒罪犯提供治疗、教育、治疗后

护理、康复或重返社会等措施，要么作为一种替代定罪或惩罚措施，要么作

为定罪或惩罚的补充，  

 还回顾《关于开展国际合作以综合、平衡战略应对世界毒品问题的政治

宣言和行动计划》5指出，会员国应当在本国法律框架内并按照适用的国际

法，考虑允许对罪犯充分实行各种毒品依赖治疗和护理选择，特别是酌情提

供治疗作为监禁的替代措施，  

 又回顾麻醉药品委员会 2012 年 3 月 16 日题为“对某些罪行采用替代监

禁的办法以作为增进公共健康和公共安全的减少需求战略”的第 55/12 号决

议， 

 回顾世界毒品问题依然是一项共同分担的责任，需要开展有效和更进一

步的国际合作，并要求采取一种综合性、多学科、相辅相成和平衡的方法推

行减少毒品供应和需求战略， 

 注意到对适当的毒品相关轻微罪行提供有效的替代定罪或惩罚措施可减

少监狱人满为患现象， 

 回顾界定犯罪并确定适当的惩罚属于各国的责任这一原则， 

 注意到通过司法系统各组成部分为受吸毒疾患影响者提供一系列综合保

健服务的做法，例如吸毒疾患筛查和治疗、吸毒过量预防和治疗、痊愈支持

服务、艾滋病毒、肝炎和其他传染病以及精神疾患的预防和治疗，以便 大

限度地降低吸毒疾患对公共卫生和社会产生的不利影响， 

 还注意到对适当的毒品相关轻微罪行采取提供综合保健服务与替代定罪

或惩罚措施相结合的做法，6例如减刑或缓刑、审前或审判期间的转移方

案、在家拘禁、社区服务、罚款、补偿受害人、进行随机毒品检测和（或）

__________________ 

 2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520 卷，第 7515 号，第 36 条第 1 款(a)和(b)项，以及第 38
条。  

 3 同上，第 1019 卷，第 14956 号，第 20 条和第 22 条第 1 款(b)项。  
 4 同上，第 1582 卷，第 27627 号，第 3 条第 4 款(c)和(b)项。  
 5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9 年，补编第 8 号》（E/2009/28），第一章，C

节。  
 6 见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非监禁措施基本原则及有希望的做法手册》，刑事司

法手册丛书（联合国，纽约，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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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全球定位系统跟踪，以使有限的制裁和治疗有效结合起来，从而更有效

地减少犯罪、改善卫生成果并降低国家的费用，  

 还注意到一些会员国已实施所有人可加入并且能够使刑事司法系统内的

人员获得保健服务的公共保健和康复方案， 

 注意到通过共同努力，公共卫生当局和刑事司法当局能够更好地利用资

源，以改进有吸毒疾患者、其家人和社区的健康、安全和福祉， 

 铭记会员国的司法当局和卫生当局似宜建设提供基于科学证据的公共卫

生服务的能力，例如行为戒毒治疗和医药辅助戒毒治疗以及痊愈支持服务，

以便切实有效地对适当的毒品相关轻微罪行实行替代定罪或惩罚措施， 

 欢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目前在促进基于科学证据的量刑改

革、戒毒治疗和痊愈支持服务方面开展的工作， 

 1. 邀请会员国通过卫生当局和司法当局之间开展协作，对适当的毒品

相关轻微罪行实行多种替代定罪或惩罚措施，以改进个人、家人和社会的公

共健康和安全； 

 2. 鼓励会员国对适当的毒品相关轻微罪行制定或采取替代定罪或惩罚

措施，酌情促进犯下毒品相关轻微罪行的受吸毒疾患影响的人康复和重新融

入社会； 

 3. 邀请会员国加强努力，提供适当的措施，以减少对毒品的需求和促

进公共健康，特别是对那些被认定犯有毒品相关轻微罪行的人，办法是在适

当情况下考虑到每个国家和区域的具体情况提供替代定罪或惩罚措施； 

 4. 鼓励会员国和国际及区域组织酌情收集和交流关于司法当局和公共

卫生当局之间相互协作对适当的毒品相关轻微罪行采用替代定罪或惩罚措施

的成果的科学信息、研究、 佳做法和数据； 

 5. 鼓励公共卫生当局和司法当局建立适当的机制，以促进有效合作、

定期沟通和交流对适当的毒品相关轻微罪行实施替代定罪或惩罚措施方面以

及提供治疗、康复和重返社会方案及其对预防犯罪和药物滥用的影响方面的

信息； 

 6. 鼓励会员国提供能力建设，包括就吸毒疾患及基于科学证据的治疗

的有效性为司法官员提供培训，以 大限度地减少负面的公共健康和社会影

响，并促进对受吸毒疾患影响的罪犯的人道和有效治疗； 

 7. 邀请会员国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其他相关国际和区域

组织合作，根据请求提供与扩展和改进司法部门和公共卫生部门之间的协作

以切实有效地对适当的毒品相关轻微罪行实行替代定罪或惩罚措施特别是与

提供治疗、康复和重返社会方案有关的技术援助和和培训； 

 8. 还邀请会员国考虑审查其毒品相关量刑政策和做法，推动司法当局

和公共卫生当局在遵守会员国法律框架的前提下开展协作，制定和实施对适

当的毒品相关轻微罪行实行替代定罪或惩罚措施方面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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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邀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会员国并酌情与相关国际和区

域组织协商，提供关于司法当局和卫生当局之间开展协作对适当的毒品相关

轻微罪行实行替代定罪或惩罚措施的准则和（或）工具； 

 10. 邀请会员国和其他捐助方按照联合国的规则和程序为上述目的提供

预算外资源； 

 11. 邀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将本决议的执行进展情

况纳入其提交委员会第六十届会议的报告。 

 

 


